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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刑事法律责任年龄制度长期备受社会重视，但随着中国未成年犯罪逐步趋向低龄化、恶性化、残忍

化，社会大众普遍开始要求降低中国刑事法律责任年龄下限，此种背景下是否应当引入“恶意补足年龄

制度”，以应对低龄未成年人的恶性犯罪？我们应该知道，一项制度的引入并不是简单照搬，而是应当

充分考虑国情、社会文化、法律体系等因素，“恶意补足年龄制度”根植于英美法系国家，贸然引入会

与我国国情不相适应、与司法原则产生冲突，同时“恶意”的认定也面临诸多困难。修改后的《刑法修

正案(十一)》立法使用弹性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取代先前的“一刀切”模式，与“恶意补足年龄制度”之

理念不谋而合，是符合我国实际和社会发展的思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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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e system for criminal legal responsibility in China has long been highly valued by society. 
However, with the gradual trend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towards younger age, malignancy, and 
cruelty in China, the general public has begun to demand a lower age limit for criminal legal re-
sponsibility in China. In this context, should the “malicious supplementation age system” be in-
troduced to address the malignant crimes committed by young minors? We should know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a system is not simply copying, but should take full account of national conditions, 
social culture, legal system and other factors. The “malicious age complement system” is rooted in 
common law countries. The hasty introduction will not adapt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conflict with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At the same time, the identification of “malicious” also faces 
many difficulties. The revised Criminal Law Amendment (XI) legislation uses the flexible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to replace the previous “one size fits all” model, which coincides 
with the concept of “malicious age complement system”, and is the result of thinking in line with 
China’s real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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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中的统计数据进行归纳整合，得出结论：自 2014 年

到 2020 年，我国的未成年人总体犯罪情况稳定，但是在 2021 年出现反弹。每当发生未成年人犯罪，尤

其是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暴力犯罪，就会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大家不可避免的会将目光转移到我国刑事责

任年龄制度上来。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规定的下限是对未成年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最低门槛，法律将未

达到该年龄的人拟制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完全不设刑事责任年龄并不合适，那么是否应当降低刑事责

任年龄、应当将刑事责任年龄下限调整为多少在学界引发了很大争论。 
在实际生活中，未成年人心智成熟程度并不相同，部分未成年人心智发育速度快，在尚未达到最低

刑事责任年龄时就能对违法犯罪行为有明确的认知。部分观点认为我国刑法机械地将刑事责任年龄采取

“一刀切”的方式划分不利于实现实质公平，而望向英美法系国家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基于我国

刑事责任年龄“一刀切”造成的僵化局面，这部分观点认为应当引入“恶意补足年龄制度”，该制度弹

性化适用能够更为灵活地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年龄不够，恶意来凑”，通过对低龄未成年人证明

“恶意”可以附条件地追究刑事责任。 
2021 年 3 月 1 日，《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施行，该修正案在原有的法律基础上，增加 12 周岁至

14 周岁未成年人犯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规定。至此，我国将刑事责任年龄分为了四个阶段：一、12 周

岁以下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的年龄阶段；二、12 至 14 周岁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第一阶段，只有符

合特定情况并经过特定程序才可对处在该年龄段的未成年犯罪人进行追诉；三、14 至 16 周岁为相对负

刑事责任年龄的第二阶段，处在该年龄段的未成年人仅对八种犯罪行为承担责任；四、16 周岁以上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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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负刑事责任的年龄阶段。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下调无疑对部分观点提出在我国引入“恶意补足年龄制

度”的观点提出了新的挑战。那么引入“恶意补足年龄制度”作为一项司法制度真的适合我国的国情和

大环境、符合我国的司法原则吗？ 
“恶意补足年龄制度”是英美法系国家针对一定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恶意犯罪进行规制的一种制度。

该制度首先推定处于该年龄段的未成年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但根据确定的证据证明标准，若控方能

够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具有“恶意”，“恶意”大致理解为该未成年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能够进行相当

程度的辨认、控制，则会推翻前款推定，认为“恶意”足以弥补年龄因素，推定该未成年人具备了刑事

责任能力，应当对其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2. 英美法系国家“恶意补足年龄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2.1. 英国 

“恶意补足年龄制度”起源于 5 世纪中叶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据当时盛行的教会法规定，

未成年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年龄起点为 14 周岁，但是对于 12 至 14 周岁之间的未成年人，并非“一刀切”

之全然不负刑事责任，而是需要结合自身认知、辨认及控制能力等因素综合判断其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

力[1]。这被视为“恶意补足年龄制度”的雏形，为后期“恶意补足年龄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早期习惯法发展的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太年幼以至于不能惩罚”影响了很多人的认知，

大多数人认为一个年幼的孩子没有区分辨别善恶的能力，就算犯下了严重罪行也不应当被惩罚。当时并

没有明确划分刑事责任年龄的依据，因而无法以年幼作为免责的正当理由，但实务中未满 7 周岁的未成

年人犯罪不会被追究。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明显增加，人们这才逐渐意识到仅依据

未成年人的年龄来判断其行为能否受到追诉太过刻板且并不合理，因而更应取决于其辨认能力、控制能

力等因素。基于主流思想“11 周岁的人可能和 14 周岁的人同样狡猾”的盛行，有学者提出了“恶意补

足年龄制度”。1338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对“恶意补足年龄制度”进行规定：7 周岁以上的

未成年人被推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但在控方有完整明确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该未成年人犯罪时具

有“恶意”，该推定便可以被推翻，此时“恶意”补足刑事责任年龄，该未成年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2]。
这时对于“恶意补足年龄制度”的规定还不够完善，只规定有下限年龄而没有上限年龄，但也无疑表明

了英国立法的进步，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不再采取简单的二分法，而是向三分法方向靠拢，其合理

性大大增强。直至 17 世纪，英国才真正确立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三分制体系：7 周岁以下为完全

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年龄段；7 周岁至 14 周岁之间为“恶意补足年龄制度”之下的推定不具有刑事责

任能力的年龄段，14 周岁以上为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年龄段[3]。 
英国在 1933 年及 1963 年修订的《儿童及青少年法》中，先后将“恶意补足年龄制度”的适用年龄

下限进行上调，分别上调至 8 周岁及 10 周岁。这两次调整可以看出英国在对于未成年人“恶意补足年龄

制度”的适用上十分谨慎，一直在努力平衡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惩戒未成年人犯罪行为之间看似矛

盾实则并不冲突的关系。但是跟许多制度一样，“恶意补足年龄制度”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英国 1992
年发生的一起“12 岁男孩毁坏、盗窃摩托车案”成为该制度发展过程中重要的转折点[4]，一审法院认为

对该案中 12 岁男孩的审判应当适用“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其一开始被推定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但

因为已经认识到毁坏并盗窃摩托车是错误的行为，且控方提供了证据证明其符合“恶意”的认定，因此

法院最终判决其构成犯罪并判处罚金。后被告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上诉法院法官驳回了其上诉请求，

但同时认为，未成年人处在社会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其成长速度远远超过想象，此时若仍然适用“恶意

补足年龄制度”，推定 10 至 14 岁的未成年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与社会大环境相悖的。在 1998 年，

英国议会便通过法案废除了对 10 至 14 周岁未成年人适用“恶意补足年龄制度”的规定，该决策在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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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部分学者对于未成年人能否通过证明自己无恶意来免责争论不休，以至于后来一

段时间内某些未成年人案件还残留着制度余温，英国部分法院仍然允许未成年人通过证明自己没有“恶

意”来主张自己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直至 2009 年，英国以立法形式将刑事责任年龄下限下调为 10 周岁，

并明确指出 10 至 14 岁未成年人不能通过证明自己无恶意来免除责任。至此，“恶意补足年龄制度”正

式从英国退出了。 

2.2. 美国 

该制度在美国的发展也遭遇了一番挫折。19 世纪末，学界开始就司法实务中对于未成年人在某些情

况下与成年人同样处罚，甚至因手段残忍、主观恶性大加重处罚进行批判，亲权理念开始兴起，认为未

成年人具有“可救助性”，对于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以父母般的宽容慈爱代替严格的刑罚惩罚，

对其进行宽容改造式的救助模式。基于这一理念的蓬勃发展，少年法庭如雨后春笋般在美国各州纷纷设

立，由于“恶意补足年龄制度”的严格性与该理念的宽容性存在冲突，难以共存，美国大部分州便停止

了对于该制度的适用。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美国未成年人犯罪率仍然居高不下[5]，人们开始意识到少年

法庭的设立并未真正意义上解决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对犯罪未成年人一味进行保护甚至增加了其再犯

的可能性，因此人们的目光从对未成年人宽容救助转向了严格惩罚，“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复归的呼声

越来越强烈。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对于大众呼声进行回应，重新开始适用“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希

望在该制度的帮助下，可以有效解决未成年人犯罪率居高不下的问题。 

3. “恶意补足年龄制度”与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关系 

3.1. 《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刑事责任年龄 

近些年来，我国发生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数量增多，发生了多起类似大连 13 岁少年奸杀

10 岁女童的恶性案件，举国轰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犯罪年龄低龄化、犯罪类型恶性化、犯罪手段

残忍化的趋势。2021 年 3 月 1 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其中最大的亮点是在 14 至 16 周岁未成

年人对八种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之前，增加了 12 至 14 周岁相对负刑事责任的情况，借降低刑事责任

年龄来扩大对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处罚范围。 
刑事责任年龄，顾名思义是指法律明文规定一个年龄，使达到该年龄的人对自己所实施的特定行为

承担刑事责任，《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增加的条款是这样表述的：“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

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1 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谨慎对待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对于 12 周岁至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认为只有实施了特定犯罪且出现特定后果，经过特定程序，才可追

诉。 

3.1.1. 年龄限制 
每个国家，包括英美法系国家，都规定了一个界限，界限之下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段，这个年

龄段的行为人即使犯了非常严重的罪行，也被认为没有刑事责任能力，无需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联

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 10 号一般性意见——少年司法中的儿童权利》中委员会认为：低于 12 周岁的最

低刑事责任年龄不是国际可接受的标准[6]。 
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 12 周岁，是综合考量了各方面因素的结果。《中

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年龄为 6 周岁，12 周岁基本完成小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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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内容，对恶性行为形成了一定的认识，初步具有了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另外，2021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原先《民法总则》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从“不满 10 周

岁”降低至“不满 8 周岁”，可以反映出我国未成年人的认知水平不断提高，民事立法先行将年龄下调，

更有助于解决未成年人引发的社会问题，刑事责任年龄的下调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与之具有共通性。 

3.1.2. 适用范围 
从条款内容不难看出，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后针对 12 周岁至 14 周岁未成年人的适用范围可以分为三

部分来理解并加以分析。 
1) 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 
“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指的是罪名还是罪行？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前，刑法学界曾对 14

至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八种犯罪存在罪名说与罪行说两种观点，该争议一直持续到 2002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该问题进行答复，答复意见中明确指出：《刑法》第

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 2。从立法目的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出

12 至 14 周岁与 14 至 16 周岁两种相对负刑事责任的年龄段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可以认为“故意杀

人、故意伤害”属于罪行而非罪名。但是毕竟答复意见只是针对《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范围作出了

立法解释，考虑到法律的严谨性，对于该条款中“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应当尽快出台立法解释或司

法解释，以便使用权威性文字将其明确下来，避免后期司法实务中出现不必要的争议。 
2) 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 
对于该部分的理解难点主要是后半段“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这里认为“致人

重伤”和“严重残疾”应当属于并列关系而非选择关系，即需要满足“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并且造

成严重残疾”。 
第二部分结合第一部分应当理解为：故意杀人既遂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外，行为人以特别残忍手段

进行的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行为致使被害人达到重伤标准，并且伤愈后符合严重残疾的标准。“重伤”

应当依据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进行认定；“残疾”应当依据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进行认定[7]。 

3) 情节恶劣 
第三部分“情节恶劣”与第一部分“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第二部分“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

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同属于对 12 至 14 周岁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适用范围的并列要件，

即追究 12 至 14 周岁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实体要件需要三部分条件同时满足。满足第一、二部分要件并

不一定能够达到“情节恶劣”的要求，而“情节恶劣”属于无明确认定标准、需要一定自由裁量权对案

件整体情况进行把握的“关键阀门”，是最终决定是否追究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关键一环。 

3.1.3. 程序要求 
我国始终坚持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

原则[8]。如此方针和原则便决定了若对 12 至 14 周岁未成年人进行追诉，需要使用更为严格的程序要件

进行规制，即“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纵观《刑法》全文，除下调后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之外，

仅在第八十七条第四款追诉时效期限问题上规定了同样的程序要件，即针对 12 至 14 周岁未成年人犯罪

及行为人犯罪事实超过 20 年最长追诉期限的情况，必须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谨慎判断是否应当进行追诉，

维护犯罪行为人的合法权益[9]。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法工委

复字[2002] 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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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新规来说，该程序要件的规定是必要且合理的，但是对于核准程序究竟应当

如何进行仍需细化。2012 年 8 月 21 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六条规定了“层报”制度：侦查机关报请核准追诉的案件，由同级人民检察院受理并层报最高人民检

察院审查决定。该规定实施时刑事责任年龄还未下调，自然也就不存在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核准追诉的具

体程序规定。现如今刑法已经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做了修改，与之相应的法律法规、立法解释、司法解

释等都应当尽快进行修正和补充，以便配合《刑法》更好地发挥作用。 

3.2. 二者并行适用会产生冲突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下调为 12 周岁，这意味着未满 12 周岁的未成年人，

无论罪行多么恶劣、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都无法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在我国引入英美法系国家的“恶

意补足年龄制度”并无意义，若想利用此制度对 12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则需再次下调刑

事责任年龄，而一味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扩大处罚范围不仅不符合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思维，且会给

他们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的伤害。推翻我国现有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规定，全盘引入“恶意补足年龄制

度”作为替代，是不现实也是不合理的。 
针对 12 至 14 周岁以及 14 至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明确规定了在何种特定情

况下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刑法条文中分别对相对负刑事责任的两个年龄段进行了犯罪类型、犯罪心态、

程序要件、情节程度等限制条件。可以说这其实就是我国立法机关经过权衡之后，将“恶意补足年龄制

度”的内涵融入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结果，基于对我国国情、社会大环境的考量，针对未成年人适用“恶

意补足年龄制度”，对所有犯罪进行规制的做法并不可取，下文将会着重分析为何我国不适宜引入“恶

意补足年龄制度”。 

4. “恶意补足年龄制度”不适用于我国的原因 

4.1. 司法制度适用背景不同 

“恶意补足年龄制度”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适用法系背景不同，自然也就注定了两种制度存在根

本性区别。英美法系国家属于判例法国家，法律的生命力来自于经验而非逻辑的观点占据主流地位。对

于案件的审理，法官会倾向于寻找与已决案件相似的判例，加以研究、对比、分析，在拥有充分自由裁

量权的基础上进行一种道德价值观认定，而不完全遵循既有的法律规定，这种方式最大程度实现社会利

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与之不同，大陆法系国家属于成文法国家，法官通常被要求系统学习各个法律条

文的概念、边界、区别，在审判形形色色的案件时，依据三段论的演绎推理，从一般到具体，寻找大前

提法律规定并依据小前提客观事实得出最终的结论，保证案件审判依据的是既有法律条文。 
由此可见，英美法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在现有的法律条文尚且没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法官仍能

够对违法犯罪行为是否对他人或社会利益造成损害进行道德化认定并做出审判。大陆法系则注定了法律

具有一定滞后性，这表明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不可做出不利于行为人的审判结果，包括何种年龄

段的未成年人可以构成犯罪、在何种情况下构成犯罪、构成犯罪需要承担何种责任，都需要法律的明文

规定。法官是法律的执行者而非创造者，只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司法活动，应当避免司法权超越立法权。

两种不同的法系背景没有好坏之分，但是奠定了“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和“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良好运

行的不同基础。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一个法院作出的认定无法约束其他法院，加之幅员辽阔、人口众

多，极易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出现，一味主张在我国引入“恶意补足年龄制度”而不考虑大陆法系与

英美法系的区别，显然是不合适也不合理的。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5523


杨均钰 

 

 

DOI: 10.12677/ojls.2023.115523 3672 法学 
 

4.2. 与我国司法原则相背离 

4.2.1. 与罪行法定原则相冲突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最重要的一项原则，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共同构成了

我国现代刑事法治三大基本原则。这项原则要求“罪由法定、刑由法定”，具有人权保障的机能。我国

认为，刑法应当给予广泛的普通公民行之有效的预测可能性，使之能够独立规划自己的行为，及时将后

果考虑因素纳入刑法秩序的要求。如我国刑法中对于累犯应当从重处罚的规定也是考虑到了公民预测可

能性，因行为人曾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过代价，理应对再犯罪的法律后果产生充分的预测可能性，却

仍然为之，故从重处罚。 
“恶意补足年龄制度”的引入会与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产生冲突，该制度最关键的环节为利用经验进

行利益衡量从而认定“恶意”。何为“恶意”本身就存在许多争议，英美法系国家认为，恶意是“行为

人对犯罪行为违法性的认识”、“行为人能够预见实施该行为会受到应有的惩罚”或“行为人认识到犯

罪行为是错误的”等等，在实践中更是众说纷纭。在我国，刑法是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我国刑法对于

“恶意”也并没有明确可以依据的定义，国民也就无法以之预测自己的行为究竟是否触犯刑法、是否应

当负刑事责任，这种无法给予公民充分预测可能性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会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背离。此外，

若将“恶意”的判定权全权交由法官，无异于过度扩大其自由裁量权，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维护。 

4.2.2. 不利于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197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条所规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可以视为“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起源，1991 年出台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38 条首次明确规定“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的原则，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经过数次修订，

可这项原则始终存在，这也说明了我国对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视。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关心关爱未成年人、促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这一

思想完全正确且应大力推崇。在我国，对于实施特定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刑事归责，目的并非是报复性

的，而是在于纠偏纠错，有利于其进行引导、教育，使其尽快回归正轨。 
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颁布实施前，对于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当下调，刑法界一直争论不休。认为

应当下调的学者们普遍认为社会在飞速发展，我国未成年人心智发育加快，如今的 12 周岁甚至要比多年

前的 14 周岁更加成熟，因此刑事责任年龄应当进行适度下调，以回应当今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及恶性化

的趋势。认为不应下调的学者们认为，刑事责任年龄下调不益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以刑罚代替教

育的手段并不可取，且与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法治潮流相背。既然存在争议，就意味着需要寻找最优解，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颁布意味着我国认可将刑事责任年龄有限降低到 12 周岁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最优

解，符合我国现今发展速度且有利于未成年人刑罚与保护相平衡。前文曾说到，“恶意补足年龄制度”

的适用往往依附着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严厉化的社会趋势，因此引入该制度并不利于我国一直坚持的对

未成年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10]。 

4.2.3. 不符合刑法的谦抑性要求 
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也称必要性原则，主要在立法阶段予以适用，指立法机关将一个行为规定为犯罪

的前提，必须是没有可以替代刑罚处罚的其他合适方式存在，即在严厉打击犯罪行为与保护犯罪人合法

权益之间寻求平衡。 
古代虽然讲求利用重刑压制某些不法行为，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恤幼”思想也对刑事政策影响颇

深，我国自古就有“恤幼”传统，即使没有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系，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刑事处遇方面的

“区别对待”无疑对今天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下调后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总共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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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分为四部分，分别是 12 周岁以下，12 至 14 周岁，14 至 16 周岁，16 周岁以上，不同年龄段的

未成年人只有满足刑法规定的具体条件时才应当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这也是立法时考虑刑法谦抑性

的结果。引入“恶意补足年龄制度”会忽视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对于未成年人某些可以用其他方式替代

刑罚处罚的行为也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4.3. 无法较好融入我国的诉讼模式 

刑事诉讼模式是国家为了诉讼程序更好地进行而设立的框架模式，依据在诉讼过程中法官与当事人

的地位、权限不同，大致可以将诉讼模式分为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两类。当事人主义是英美法系国家

的诉讼模式，指当事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强调控辩双方的主导作用，该模式中法官是消

极、中立的，不进行主动干预，这种诉讼模式能够很好的尊重当事人的想法及意愿。职权主义是大陆法

系国家的诉讼模式，与当事人主义不同，是由法官控制并主导整个诉讼过程的进行，该模式中的法官不

仅有权对当事人进行询问、依据职责进行法庭调查，且能够独立地进行证据评价并做出认定，认定具有

权威性。 
两种诉讼模式并没有优劣之分，是各国基于不同的国情慢慢寻找的最适合自身法治发展的模式。职

权主义诉讼模式并不支持法官存在过多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的思考方式，自由裁量权范围过大必然会影响

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从而降低法律在国民心中的公信力，权力扩张甚至会导致权力的滥用。法官的威严

形象以及对成文法律的把握程度可以直接导致诉讼走向不同的方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恶意补足

年龄制度”与我国的诉讼模式并不匹配[11]。 

4.4. “恶意”的证明不具有客观合法性 

4.4.1. 心理测评结果无法作为证据使用 
基于不同的国情与制度背景，英美法系国家在对“恶意”的证明上拥有较为成熟完整的一套体系。

控方作为犯罪未成年人具有“恶意”的举证方，通常需要提供较为完整的证据材料，因此可能会通过委

托专业人员或机构对该未成年人进行心理测评、社会调查的方式来鉴定其心理认知水平；通过对家庭、

学校、朋友等社会关系进行调查分析，对该未成年人的品格作出一定评估。可见，英美法系国家在证明

犯罪未成年人具有“恶意”时，不单单将眼光放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时具体行为为何，而也要关注其品

格、心理、社会关系及成长环境。 
与英美法系国家不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对于证据种类有严格规定，心理测评缺乏相应

的证据能力，无法作为证据使用。心理测评通常采取问卷的形式，由相应的鉴定机构出具，专业的鉴定

专家对问卷的填写结果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结论。未成年人因性格不同、所处地理环境不同、后天接受的

教育不同，对于问卷的填写本身就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加之专业鉴定专家出具结论时，也没有客观统

一的认定标准，因此并不满足刑事证据应当具有的客观性。此外，品格证据具有明显倾向性，应当排除，

一个人的品格与其实施的行为也没有必然联系，“一次做贼，永远是贼”的推断既没有法律依据，也不

符合大众的认知标准。 

4.4.2.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等情况可作为办案和教育的参考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3 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人

民检察院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

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和教育的参考。可见，我国也承认这类调查结果对于查明事实、侦破案件具有

重要作用，但由于没有实质意义上的证据能力而无法作为证据来使用，即无法基于社会调查报告认定未

成年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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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英美法系国家认定未成年人是否具有“恶意”时采用心理测评、社会调查、性格分析等方式

得出的结论，在我国并没有将其规定为刑事证据种类，也缺乏作为相应证据使用的客观性、合法性，实

务中仅能够将这部分结论作为量刑依据而非定罪依据。“恶意”证明标准空间的缺失注定了在我国引入

“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并没有发展前景。 

5. 结论 

“恶意补足年龄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并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得到发展，这与适合的国情、社

会环境都是分不开的，各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一套完整的司法制度体系。我国未成年人犯罪

呈现低龄化、恶性化、残忍化的趋势，是否应当引入英美法系“恶意补足年龄制度”规制低龄未成年人

犯罪具有争议，但无论是从司法制度适用的背景、还是司法原则、诉讼模式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看，

一味主张引入“恶意补足年龄制度”是不合理的，也没有发展空间、发展前景，针对“恶意”的认定面

临重重阻碍，难以克服。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作出了回应，增加了 12 至 14 周岁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

的情形规定，此举并非对“恶意补足年龄制度”的盲目引入，而是将其内涵与我国国情及社会环境建立

连接，这是无数学者、专家进行权衡后的结果，不失为一种最具平衡力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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